108年臺中市優良教育人員遴選推薦表

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推薦單位首長職名章：
	推薦類別
	■優良教育人員
· 優良教育行政人員
	評審委員會遴薦紀錄
	本校於108年  5  月  6  日上午 8 時30分假長青教室（二）
召開遴選小組會議決議通過，推薦            為
本年度臺中市優良教育人員。

	推薦單位
	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
	
	

	推薦人
	校長　賴文宗
	
	

	姓 名
	
	性別
	
	出生年月日
	
	身份證字號
	

	服務單位
	
	電話
	
	服務年資
	年        月

	
	
	傳真
	
	
	

	現   職
	
	地址
	

	特殊優良事蹟（請以300~500字將具體事蹟詳列）

	


說明：

1、 本市高中職以下公私立學校於108年5月15日前依指定方式填報，本表留校備查；本市市立學校校長、教育行政機關行政人員及大專院校於108年5月15日前寄達承辦學校(鹿峰國小)。
2、 表格限用Ａ３規格打字或正楷書寫，不敷使用請另頁繕打或書寫；並依規定核章。

